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449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守詮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

033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守詮於民國113年2月2日16時37分

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沿嘉義市垂楊路

由東往西方向行駛，行經上開道路270號前時，理應注意車

輛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併行之間隔，隨時

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

路面、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並無不能

注意之情事，竟疏於注意，致其超越告訴人陳○○所駕駛車

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時，未注意車前狀況及右側

車輛之安全間隔，而由後擦撞告訴人所駕駛上開車輛，告訴

人因此人車倒地，而受有左側髖部挫傷、左側拇指撕裂傷、

左側中指開放性傷口等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

段之過失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之被害人，得為告訴，刑事訴訟法第232條定有明

文。另按告訴乃論之刑事事件於偵查中或第一審法院辯論終

結前，調解成立，並於調解書上記載當事人同意撤回意旨，

經法院核定者，視為於調解成立時撤回告訴或自訴，鄉鎮市

調解條例第28條第2項定有明文，且上開視為撤回告訴，本

毋庸告訴人再為撤回告訴之表示，否則條文即無需規定為

「視為」撤回告訴（最高法院79年度台非字第199號判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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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參照）。至於調解書上對於「當時人同意撤回」之意旨應

為如何之記載，並無須拘泥字句，只需明確且足以表示告訴

權人不行使追訴權之意思即可，此觀該條文於94年5月18日

修正時之立法理由自明。則調解書上若記載「刑事部分不予

追究」、「不追究刑事責任」等語，雖與「同意撤回告訴」

文字有不同，然告訴人不追究刑事責任，核其真意即是要撤

回告訴之意，此乃當然之解釋，也是現行實務上所採取之法

律見解，且若認刑事部分不予追究不等同撤回告訴，於調解

成立後仍會使當事人陷於不安之狀態，亦即告訴人仍可主張

並無撤回告訴而請求偵查審判，如此調解成立即無何意義或

實益可言，故調解書記載刑事部分不予追究、不追究刑事責

任，解釋上就是「同意撤回告訴」之意旨，此不僅未逸脫文

義解釋，也符合當事人的真意（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0

年度上訴字第107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案件為告訴或請求

乃論之罪，其告訴或請求已經撤回或已逾告訴期間者，應為

不起訴之處分，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5款定有明文；如應不

起訴而起訴者，其起訴之程序即屬違背規定，法院應諭知不

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此觀刑事訴訟法第25

2條第5款、第303條第1款及第307條分別規定甚明，是於告

訴乃論之罪，告訴為法院實體判決所須之訴訟要件，偵查中

撤回告訴者，既已欠缺訴訟要件，檢察官自不應提起公訴或

聲請簡易判決處刑，如已提起，自得依法撤回。第按刑事訴

訟法第303條第3款規定：「告訴或請求乃論之罪，未經告

訴、請求或其告訴、請求『經撤回』或已逾告訴期間者」，

其中所謂「告訴經撤回」，係指檢察官根據合法之告訴而起

訴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於訴訟繫屬後，法院審理中撤回告

訴者而言，並不包括檢察官提出起訴書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書於法院前業已撤回告訴之情形在內，此觀刑事訴訟法第30

3條第3款之用語與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5款之規定：「告訴

或請求乃論之罪，其告訴或請求『已經撤回』或已逾告訴期

間者」，採用「已經撤回告訴」之用語有所不同自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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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告訴乃論之罪於偵查中已經告訴人撤回其告訴者，檢察

官本即依法應為不起訴處分，檢察官疏未注意而仍起訴或聲

請簡易判決處刑者，即屬同法第303條第1款「起訴之程序違

背規定」之情形（臺灣高等法院89年庭長法律問題研討會結

論參照）。 

三、經查：　 

　㈠被告前經告訴人提出告訴，由檢察官依刑法第284條前段過

失傷害罪提起公訴，依同法第287條前段規定，須告訴乃

論。而被告與告訴人於113年9月5日上午10時30分許，經嘉

義市東區調解委員會進行調解而成立調解，嗣並經本院民事

庭法官於同年月13日准予核定，有嘉義市東區調解委員會調

解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7頁）。因上開調解已由本院民

事庭法官准予核定，且該調解書所載「兩造願拋棄本案其餘

民事請求權及不追究本案刑責」等語，堪認業已表徵告訴人

不追究被告本案刑事責任之撤回告訴意旨，從而，本案被告

涉犯過失傷害罪嫌，應認告訴人已於調解成立時即113年9月

5日表示同意就已提起刑事告訴部分無欲繼續追究而撤回告

訴之意，依前揭意旨，自應視為於113年9月5日成立調解時

發生告訴人撤回告訴之效力。

　㈡所謂檢察官偵查終結者，係指有檢察官職權之人，已依法終

結偵查之程序，而為提起公訴、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或為不起

訴之處分而言，然檢察官尚未向本院提出起訴書、聲請簡易

判決處刑書及相關卷證前，實際上並無訴訟繫屬及訴訟關

係，本案檢察官之製作起訴書所載日期為113年9月27日，嗣

經書記官於113年10月11日製作正本，而起訴書是於113年10

月18日送達於本院而發生訴訟繫屬之效力，有臺灣嘉義地方

檢察署113年10月18日嘉檢松愛113偵10334字第1139031135

號函及本院收狀戳章可參（見本院卷第5頁），依前述，本

案被告與告訴人成立調解後經本院法官核定，視為於調解成

立之113年9月5日即發生撤回告訴效力，檢察官原應依刑事

訴訟法第252條第5款為不起訴處分，然本案經警察機關於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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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8月27日移送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後，檢察官未曾進行任

何調查或確認被告與告訴人「有無意願調解？」或「是否業

已和解、調解？」，逕於本案原已生撤回告訴效力後仍製作

起訴書。從而，本案於113年10月18日繫屬於本院時，因告

訴人已於113年9月5日撤回刑事告訴，顯然欠缺告訴之訴訟

條件，起訴即有「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之情形，揆諸前揭

說明，自應由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定諭知公訴不

受理之判決，且依同法第307條之規定，得不經言詞辯論為

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第307條，判決如主

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則銘提起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郭振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士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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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033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守詮於民國113年2月2日16時37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沿嘉義市垂楊路由東往西方向行駛，行經上開道路270號前時，理應注意車輛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併行之間隔，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於注意，致其超越告訴人陳○○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時，未注意車前狀況及右側車輛之安全間隔，而由後擦撞告訴人所駕駛上開車輛，告訴人因此人車倒地，而受有左側髖部挫傷、左側拇指撕裂傷、左側中指開放性傷口等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之被害人，得為告訴，刑事訴訟法第232條定有明文。另按告訴乃論之刑事事件於偵查中或第一審法院辯論終結前，調解成立，並於調解書上記載當事人同意撤回意旨，經法院核定者，視為於調解成立時撤回告訴或自訴，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8條第2項定有明文，且上開視為撤回告訴，本毋庸告訴人再為撤回告訴之表示，否則條文即無需規定為「視為」撤回告訴（最高法院79年度台非字第199號判決意旨參照）。至於調解書上對於「當時人同意撤回」之意旨應為如何之記載，並無須拘泥字句，只需明確且足以表示告訴權人不行使追訴權之意思即可，此觀該條文於94年5月18日修正時之立法理由自明。則調解書上若記載「刑事部分不予追究」、「不追究刑事責任」等語，雖與「同意撤回告訴」文字有不同，然告訴人不追究刑事責任，核其真意即是要撤回告訴之意，此乃當然之解釋，也是現行實務上所採取之法律見解，且若認刑事部分不予追究不等同撤回告訴，於調解成立後仍會使當事人陷於不安之狀態，亦即告訴人仍可主張並無撤回告訴而請求偵查審判，如此調解成立即無何意義或實益可言，故調解書記載刑事部分不予追究、不追究刑事責任，解釋上就是「同意撤回告訴」之意旨，此不僅未逸脫文義解釋，也符合當事人的真意（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0年度上訴字第107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案件為告訴或請求乃論之罪，其告訴或請求已經撤回或已逾告訴期間者，應為不起訴之處分，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5款定有明文；如應不起訴而起訴者，其起訴之程序即屬違背規定，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此觀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5款、第303條第1款及第307條分別規定甚明，是於告訴乃論之罪，告訴為法院實體判決所須之訴訟要件，偵查中撤回告訴者，既已欠缺訴訟要件，檢察官自不應提起公訴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如已提起，自得依法撤回。第按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規定：「告訴或請求乃論之罪，未經告訴、請求或其告訴、請求『經撤回』或已逾告訴期間者」，其中所謂「告訴經撤回」，係指檢察官根據合法之告訴而起訴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於訴訟繫屬後，法院審理中撤回告訴者而言，並不包括檢察官提出起訴書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於法院前業已撤回告訴之情形在內，此觀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之用語與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5款之規定：「告訴或請求乃論之罪，其告訴或請求『已經撤回』或已逾告訴期間者」，採用「已經撤回告訴」之用語有所不同自明。是以，告訴乃論之罪於偵查中已經告訴人撤回其告訴者，檢察官本即依法應為不起訴處分，檢察官疏未注意而仍起訴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者，即屬同法第303條第1款「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之情形（臺灣高等法院89年庭長法律問題研討會結論參照）。 
三、經查：　 
　㈠被告前經告訴人提出告訴，由檢察官依刑法第284條前段過失傷害罪提起公訴，依同法第287條前段規定，須告訴乃論。而被告與告訴人於113年9月5日上午10時30分許，經嘉義市東區調解委員會進行調解而成立調解，嗣並經本院民事庭法官於同年月13日准予核定，有嘉義市東區調解委員會調解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7頁）。因上開調解已由本院民事庭法官准予核定，且該調解書所載「兩造願拋棄本案其餘民事請求權及不追究本案刑責」等語，堪認業已表徵告訴人不追究被告本案刑事責任之撤回告訴意旨，從而，本案被告涉犯過失傷害罪嫌，應認告訴人已於調解成立時即113年9月5日表示同意就已提起刑事告訴部分無欲繼續追究而撤回告訴之意，依前揭意旨，自應視為於113年9月5日成立調解時發生告訴人撤回告訴之效力。
　㈡所謂檢察官偵查終結者，係指有檢察官職權之人，已依法終結偵查之程序，而為提起公訴、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或為不起訴之處分而言，然檢察官尚未向本院提出起訴書、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及相關卷證前，實際上並無訴訟繫屬及訴訟關係，本案檢察官之製作起訴書所載日期為113年9月27日，嗣經書記官於113年10月11日製作正本，而起訴書是於113年10月18日送達於本院而發生訴訟繫屬之效力，有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3年10月18日嘉檢松愛113偵10334字第1139031135號函及本院收狀戳章可參（見本院卷第5頁），依前述，本案被告與告訴人成立調解後經本院法官核定，視為於調解成立之113年9月5日即發生撤回告訴效力，檢察官原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5款為不起訴處分，然本案經警察機關於113年8月27日移送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後，檢察官未曾進行任何調查或確認被告與告訴人「有無意願調解？」或「是否業已和解、調解？」，逕於本案原已生撤回告訴效力後仍製作起訴書。從而，本案於113年10月18日繫屬於本院時，因告訴人已於113年9月5日撤回刑事告訴，顯然欠缺告訴之訴訟條件，起訴即有「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之情形，揆諸前揭說明，自應由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定諭知公訴不受理之判決，且依同法第307條之規定，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則銘提起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郭振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士祐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449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守詮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
033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守詮於民國113年2月2日16時37分許
    ，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沿嘉義市垂楊路由
    東往西方向行駛，行經上開道路270號前時，理應注意車輛
    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併行之間隔，隨時採
    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
    面、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並無不能注
    意之情事，竟疏於注意，致其超越告訴人陳○○所駕駛車牌號
    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時，未注意車前狀況及右側車輛
    之安全間隔，而由後擦撞告訴人所駕駛上開車輛，告訴人因
    此人車倒地，而受有左側髖部挫傷、左側拇指撕裂傷、左側
    中指開放性傷口等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
    過失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之被害人，得為告訴，刑事訴訟法第232條定有明文
    。另按告訴乃論之刑事事件於偵查中或第一審法院辯論終結
    前，調解成立，並於調解書上記載當事人同意撤回意旨，經
    法院核定者，視為於調解成立時撤回告訴或自訴，鄉鎮市調
    解條例第28條第2項定有明文，且上開視為撤回告訴，本毋
    庸告訴人再為撤回告訴之表示，否則條文即無需規定為「視
    為」撤回告訴（最高法院79年度台非字第199號判決意旨參
    照）。至於調解書上對於「當時人同意撤回」之意旨應為如
    何之記載，並無須拘泥字句，只需明確且足以表示告訴權人
    不行使追訴權之意思即可，此觀該條文於94年5月18日修正
    時之立法理由自明。則調解書上若記載「刑事部分不予追究
    」、「不追究刑事責任」等語，雖與「同意撤回告訴」文字
    有不同，然告訴人不追究刑事責任，核其真意即是要撤回告
    訴之意，此乃當然之解釋，也是現行實務上所採取之法律見
    解，且若認刑事部分不予追究不等同撤回告訴，於調解成立
    後仍會使當事人陷於不安之狀態，亦即告訴人仍可主張並無
    撤回告訴而請求偵查審判，如此調解成立即無何意義或實益
    可言，故調解書記載刑事部分不予追究、不追究刑事責任，
    解釋上就是「同意撤回告訴」之意旨，此不僅未逸脫文義解
    釋，也符合當事人的真意（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0年度
    上訴字第107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案件為告訴或請求乃論
    之罪，其告訴或請求已經撤回或已逾告訴期間者，應為不起
    訴之處分，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5款定有明文；如應不起訴
    而起訴者，其起訴之程序即屬違背規定，法院應諭知不受理
    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此觀刑事訴訟法第252條
    第5款、第303條第1款及第307條分別規定甚明，是於告訴乃
    論之罪，告訴為法院實體判決所須之訴訟要件，偵查中撤回
    告訴者，既已欠缺訴訟要件，檢察官自不應提起公訴或聲請
    簡易判決處刑，如已提起，自得依法撤回。第按刑事訴訟法
    第303條第3款規定：「告訴或請求乃論之罪，未經告訴、請
    求或其告訴、請求『經撤回』或已逾告訴期間者」，其中所謂
    「告訴經撤回」，係指檢察官根據合法之告訴而起訴或聲請
    簡易判決處刑，於訴訟繫屬後，法院審理中撤回告訴者而言
    ，並不包括檢察官提出起訴書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於法院
    前業已撤回告訴之情形在內，此觀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
    之用語與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5款之規定：「告訴或請求乃
    論之罪，其告訴或請求『已經撤回』或已逾告訴期間者」，採
    用「已經撤回告訴」之用語有所不同自明。是以，告訴乃論
    之罪於偵查中已經告訴人撤回其告訴者，檢察官本即依法應
    為不起訴處分，檢察官疏未注意而仍起訴或聲請簡易判決處
    刑者，即屬同法第303條第1款「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之情
    形（臺灣高等法院89年庭長法律問題研討會結論參照）。 
三、經查：　 
　㈠被告前經告訴人提出告訴，由檢察官依刑法第284條前段過失
    傷害罪提起公訴，依同法第287條前段規定，須告訴乃論。
    而被告與告訴人於113年9月5日上午10時30分許，經嘉義市
    東區調解委員會進行調解而成立調解，嗣並經本院民事庭法
    官於同年月13日准予核定，有嘉義市東區調解委員會調解書
    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7頁）。因上開調解已由本院民事庭
    法官准予核定，且該調解書所載「兩造願拋棄本案其餘民事
    請求權及不追究本案刑責」等語，堪認業已表徵告訴人不追
    究被告本案刑事責任之撤回告訴意旨，從而，本案被告涉犯
    過失傷害罪嫌，應認告訴人已於調解成立時即113年9月5日
    表示同意就已提起刑事告訴部分無欲繼續追究而撤回告訴之
    意，依前揭意旨，自應視為於113年9月5日成立調解時發生
    告訴人撤回告訴之效力。
　㈡所謂檢察官偵查終結者，係指有檢察官職權之人，已依法終
    結偵查之程序，而為提起公訴、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或為不起
    訴之處分而言，然檢察官尚未向本院提出起訴書、聲請簡易
    判決處刑書及相關卷證前，實際上並無訴訟繫屬及訴訟關係
    ，本案檢察官之製作起訴書所載日期為113年9月27日，嗣經
    書記官於113年10月11日製作正本，而起訴書是於113年10月
    18日送達於本院而發生訴訟繫屬之效力，有臺灣嘉義地方檢
    察署113年10月18日嘉檢松愛113偵10334字第1139031135號
    函及本院收狀戳章可參（見本院卷第5頁），依前述，本案
    被告與告訴人成立調解後經本院法官核定，視為於調解成立
    之113年9月5日即發生撤回告訴效力，檢察官原應依刑事訴
    訟法第252條第5款為不起訴處分，然本案經警察機關於113
    年8月27日移送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後，檢察官未曾進行任
    何調查或確認被告與告訴人「有無意願調解？」或「是否業
    已和解、調解？」，逕於本案原已生撤回告訴效力後仍製作
    起訴書。從而，本案於113年10月18日繫屬於本院時，因告
    訴人已於113年9月5日撤回刑事告訴，顯然欠缺告訴之訴訟
    條件，起訴即有「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之情形，揆諸前揭
    說明，自應由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定諭知公訴不
    受理之判決，且依同法第307條之規定，得不經言詞辯論為
    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第307條，判決如主
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則銘提起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郭振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士祐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449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守詮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033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守詮於民國113年2月2日16時37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沿嘉義市垂楊路由東往西方向行駛，行經上開道路270號前時，理應注意車輛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併行之間隔，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於注意，致其超越告訴人陳○○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時，未注意車前狀況及右側車輛之安全間隔，而由後擦撞告訴人所駕駛上開車輛，告訴人因此人車倒地，而受有左側髖部挫傷、左側拇指撕裂傷、左側中指開放性傷口等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之被害人，得為告訴，刑事訴訟法第232條定有明文。另按告訴乃論之刑事事件於偵查中或第一審法院辯論終結前，調解成立，並於調解書上記載當事人同意撤回意旨，經法院核定者，視為於調解成立時撤回告訴或自訴，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8條第2項定有明文，且上開視為撤回告訴，本毋庸告訴人再為撤回告訴之表示，否則條文即無需規定為「視為」撤回告訴（最高法院79年度台非字第199號判決意旨參照）。至於調解書上對於「當時人同意撤回」之意旨應為如何之記載，並無須拘泥字句，只需明確且足以表示告訴權人不行使追訴權之意思即可，此觀該條文於94年5月18日修正時之立法理由自明。則調解書上若記載「刑事部分不予追究」、「不追究刑事責任」等語，雖與「同意撤回告訴」文字有不同，然告訴人不追究刑事責任，核其真意即是要撤回告訴之意，此乃當然之解釋，也是現行實務上所採取之法律見解，且若認刑事部分不予追究不等同撤回告訴，於調解成立後仍會使當事人陷於不安之狀態，亦即告訴人仍可主張並無撤回告訴而請求偵查審判，如此調解成立即無何意義或實益可言，故調解書記載刑事部分不予追究、不追究刑事責任，解釋上就是「同意撤回告訴」之意旨，此不僅未逸脫文義解釋，也符合當事人的真意（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0年度上訴字第107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案件為告訴或請求乃論之罪，其告訴或請求已經撤回或已逾告訴期間者，應為不起訴之處分，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5款定有明文；如應不起訴而起訴者，其起訴之程序即屬違背規定，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此觀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5款、第303條第1款及第307條分別規定甚明，是於告訴乃論之罪，告訴為法院實體判決所須之訴訟要件，偵查中撤回告訴者，既已欠缺訴訟要件，檢察官自不應提起公訴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如已提起，自得依法撤回。第按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規定：「告訴或請求乃論之罪，未經告訴、請求或其告訴、請求『經撤回』或已逾告訴期間者」，其中所謂「告訴經撤回」，係指檢察官根據合法之告訴而起訴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於訴訟繫屬後，法院審理中撤回告訴者而言，並不包括檢察官提出起訴書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於法院前業已撤回告訴之情形在內，此觀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之用語與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5款之規定：「告訴或請求乃論之罪，其告訴或請求『已經撤回』或已逾告訴期間者」，採用「已經撤回告訴」之用語有所不同自明。是以，告訴乃論之罪於偵查中已經告訴人撤回其告訴者，檢察官本即依法應為不起訴處分，檢察官疏未注意而仍起訴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者，即屬同法第303條第1款「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之情形（臺灣高等法院89年庭長法律問題研討會結論參照）。 
三、經查：　 
　㈠被告前經告訴人提出告訴，由檢察官依刑法第284條前段過失傷害罪提起公訴，依同法第287條前段規定，須告訴乃論。而被告與告訴人於113年9月5日上午10時30分許，經嘉義市東區調解委員會進行調解而成立調解，嗣並經本院民事庭法官於同年月13日准予核定，有嘉義市東區調解委員會調解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7頁）。因上開調解已由本院民事庭法官准予核定，且該調解書所載「兩造願拋棄本案其餘民事請求權及不追究本案刑責」等語，堪認業已表徵告訴人不追究被告本案刑事責任之撤回告訴意旨，從而，本案被告涉犯過失傷害罪嫌，應認告訴人已於調解成立時即113年9月5日表示同意就已提起刑事告訴部分無欲繼續追究而撤回告訴之意，依前揭意旨，自應視為於113年9月5日成立調解時發生告訴人撤回告訴之效力。
　㈡所謂檢察官偵查終結者，係指有檢察官職權之人，已依法終結偵查之程序，而為提起公訴、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或為不起訴之處分而言，然檢察官尚未向本院提出起訴書、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及相關卷證前，實際上並無訴訟繫屬及訴訟關係，本案檢察官之製作起訴書所載日期為113年9月27日，嗣經書記官於113年10月11日製作正本，而起訴書是於113年10月18日送達於本院而發生訴訟繫屬之效力，有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3年10月18日嘉檢松愛113偵10334字第1139031135號函及本院收狀戳章可參（見本院卷第5頁），依前述，本案被告與告訴人成立調解後經本院法官核定，視為於調解成立之113年9月5日即發生撤回告訴效力，檢察官原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5款為不起訴處分，然本案經警察機關於113年8月27日移送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後，檢察官未曾進行任何調查或確認被告與告訴人「有無意願調解？」或「是否業已和解、調解？」，逕於本案原已生撤回告訴效力後仍製作起訴書。從而，本案於113年10月18日繫屬於本院時，因告訴人已於113年9月5日撤回刑事告訴，顯然欠缺告訴之訴訟條件，起訴即有「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之情形，揆諸前揭說明，自應由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定諭知公訴不受理之判決，且依同法第307條之規定，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則銘提起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郭振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士祐  


